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深发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派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发展”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的方案 （“吸并方案”） 的议案以及深发展与平安银行签署吸收合并协议的议

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中国银监会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的

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１９２

号）批准了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本次吸收合并”）。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异议股东提供收购请求权申报服务。 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控股子

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吸收合并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

利的股份（“异议股份”）直至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市时的本公司股东，该等

异议股东同时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将由本

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册的异议股东可以以其持有的异议股份按照

１５．４５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

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由第三方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向行使收购请求

权的异议股东支付行权价款，并相应受让异议股份。受提供收购请求权的第三方中国平安委托，本公司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向异议股东派发收购请求权权利，相关情况如下：

派发总数（份） 权利简称 权利代码

６１

，

５１１

，

６０２

份 深发

ＳＦＰ１ ０３８０１７

敬请异议股东查询并确认收购请求权权利是否已派发到账。 如异议股东对收购请求权派发结果存在

疑义或异议股东欲了解本次吸收合并收购请求权详情， 应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等相关文件，或向本

公司咨询。

深发展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毛女士、高女士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发展大厦

２８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３８７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示

１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１８

日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

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事项的补充说明》，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及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景柱董事长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

９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６５

，

１１１

，

５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４４％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５６

，

２６６

，

３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９０％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８

，

８４５

，

２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５３７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君合律师事务所海南分所王圣哲律师、夏

儒海律师出席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议案

１０

和议

案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徐兴尧、申昌明、魏建舟的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工作计划

同意票

６５７

，

８３８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反对票

２

，

８４７

，

７８５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

；弃权票

４

，

４２５

，

４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５４％

。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６５７

，

８２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０％

；反对票

２

，

８５０

，

９１１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

；弃权票

４

，

４３４

，

７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６８％

。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６５７

，

８２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０％

；反对票

２

，

８６２

，

７８５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

；弃权票

４

，

４２２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５０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

６５７

，

０２３

，

０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８％

；反对票

７

，

８２６

，

３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８％

；弃权票

２６２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９４％

。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６５７

，

５４９

，

１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６％

；反对票

３

，

１２４

，

４９４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

；弃权票

４

，

４３７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７２％

。

６

、关于审计机构续聘及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７

，

８５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反对票

２

，

８０６

，

７８５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２％

；弃权票

４

，

４４８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８９％

。

７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一）

关联股东海南汽车有限公司、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

同意票

７９

，

３５６

，

６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３８％

；反对票

３

，

０３９

，

６８５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０％

；弃权票

４

，

４４８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２２８％

。

８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二）

同意票

６５７

，

６２２

，

９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反对票

３

，

０３９

，

６８５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６％

；弃权票

４

，

４４８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８９％

。

９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７

，

８２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０％

；反对票

２

，

８３６

，

７８５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

；弃权票

４

，

４４８

，

８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６６８９％

。

１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１

关于选举景柱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２

关于选举杨建中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３

关于选举秦全权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４

关于选举胡群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５

关于选举赵树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６

关于选举徐兴尧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７

关于选举魏建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０．０８

关于选举韩旭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１．０１

关于选举王鸿儒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６

，

７１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４％

。

１１．０２

关于选举陈晓峰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６５７

，

２５２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

五、参会前十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海南汽车有限公

司

海马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海南家美太阳能

有限公司

蔡永春 李兵 龚炳德 高淑平 吕惠民 林树洪 蔡贞玉

所持股数

（股）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５８

，

１００

１

，

１８２

，

７００

５１４

，

１０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２３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９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反对 反对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７．００

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１０．０１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２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３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４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５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６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７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８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１．０１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１１．０２ ４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６６

，

３１３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００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海南分所

２

、律师姓名：夏儒海、王圣哲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的职工监事选举大会选举文智雄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八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５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授权委托

１

人，杨建中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授权委托胡群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景柱为公司董事长。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杨建中、胡群为公司副董事长。

三、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景柱、徐兴尧、杨建中，其中景柱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魏建舟、韩旭、赵树华，其中魏建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韩旭、魏建舟、秦全权，其中韩旭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兴尧、魏建舟、胡群，其中徐兴尧为召集人。

四、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肖丹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五、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秦全权为公司总裁。

六、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孙忠春和肖丹为公司副总裁、赵树华为公司财务总监。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附：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景柱，男，

１９６６

年生，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全

国工商联常委、海南省人大常委、海南省科协副主席、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湖南大学教授及博士

生导师等。

１９８８．７～２００１．１

先后任海马汽车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等；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任海马投资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海马投资执行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建中，男，

１９５６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海马轿车董事长。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９

年

先后任职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３

师

８

团、 海南农垦南田农场、 航天部柳州长虹机器制造公司；

１９８９

年

～

２００４

年历任海马汽车公司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任海马研发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秦全权，男，

１９６０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一汽海马副董事长。

１９８２．１０～

１９８５．１０

任海南省第一机械厂技术员；

１９８５．１０～１９８８．１０

任海南汽车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

～

２０１０

年历任海马汽车公司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２００６．１２

至

２０１１．４

任公司副董事长。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胡群，男，

１９６３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海南汽车执行董

事。

１９９５．８～１９９７．６

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２

任海马汽车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１１．４

任本公司总裁；

２０１１．４

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赵树华，男，

１９７２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海马财务董事长。

１９９４．２～

１９９５．１

任职于海南省高科技公司深圳办事处；

１９９５．２～１９９７．１２

任职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１９９８．２～

２００２．１２

任海马汽车公司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２．１２

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６

至今任海马财务董事长。 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徐兴尧，男，

１９３８

年生，

１９６３

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天津

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汽车工

业科技进步奖励基金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内燃机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

１９６３．９～１９８１．１１

任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技术员、副处长；

１９８１．１１～１９９０．８

任长春汽车研究所副书记、

常务副所长、 所长；

１９９０．８～１９９２．１０

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９．６

任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１９９９．６～２００３．３

退居二线，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汽车研发、设计、制造及管理

方面工作，拥有逾

４０

年的丰富经验。

１９９４

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

１９９７

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２００１

年荣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技成就奖”。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魏建舟，男，

１９６３

年生，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１９８２．７～

１９８６．８

任河南灵宝新卫机械厂助理馆员；

１９８９．７～１９９３．６

任武汉水运工程管理学院讲师；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４．１

任海

南港务局财务处会计师；

１９９４．１～１９９８．３

任海口港集团公司财务部科长；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今任海南振华会计师

事务所所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韩旭，男，

１９６８

年生，机械工程博士。现任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院长。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７

年任张家口

煤矿机械厂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４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科学计算研究中心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湖南大

学教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孙忠春，男，

１９６４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海马轿车总经理。

１９９４．３～２００７

年先

后任海马汽车公司调度、生产管理部长、经营计划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一汽海马销售总经理。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肖丹，女，

１９７１

年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４．３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１０

至

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９９２．８～２００４．３

先后任海马汽车公司经营计划部科长、总经办副主任、管理部部长、董事

会秘书等。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八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八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到监

事

２

人，授权委托

１

人，陈晓峰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王鸿儒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王鸿儒为公司监事会

主席。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附：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王鸿儒，男，

１９６５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总裁助理。曾

就职于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公司，海南汽车销售技术服务公司，历任一汽海马人事部部长、管理

本部副本部长。未持有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晓峰，男，

１９６６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监事。

１９８８

年

～２００７

年先后就职海马汽车公

司开发部、销售部、行政部等；

２００８

年至今就职海马地产综合管理部。未持有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文智雄，男，

１９５８

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公司监事、金盘实业副总经理、金盘物业经理。

１９８０．６～２００３

年先后任国营和岭农场机务干事、供电所所长，国营东兴农场供电所所长、工业公司党总支书

记兼经理、海南汽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

月

22

日，公司收到宁波恒

益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和《关于推荐柳新民、李鹏为公司董事的提案》。公司董

事会对提案进行了审核，认为：宁波恒益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定将该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但《关于推举柳新民、李鹏为

公司董事的提案》，不符合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详见

2012

年

4

月

24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6

层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8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

：

00

时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7

日

-2012

年

5

月

8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

：

00-2012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东义先生主持了会议。

6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和

4

月

24

日、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的事项、投票表决的方式等事项。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52

人，代表股份数

148,033,134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42.94％,

具体如下：

（

1

） 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9

人， 代表股份数

89,972,137

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26.1％

；

（

2

）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表决的股东共计

143

人，代表股份数

58,060,997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16.84％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逐项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440,1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8％

；反对票

599,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

；弃权票

1,993,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7％

。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718,4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6％

；反对票

305,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

；弃权票

2,008,9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

。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718,4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6％

；反对票

305,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

；弃权票

2,008,9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700,8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5％

；反对票

272,8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

；弃权票

2,059,4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1％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700,8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5％

；反对票

263,3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

；弃权票

2,068,9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理财投资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28,272,44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51％

；反对票

14,315,563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

； 弃权票

5,445,12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8％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05,763,2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5％

；反对票

289,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

；弃权票

1,973,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

珠海国资委

"

）持有公司

124,

376

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水务集团

"

）持有公司

36,433,162

股股份，为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富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450,104

股股份，根据珠海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力合股

份有限公司市属国有股权的通知》，该公司所持股份将全部无偿划转给水务集团。上述股东为公司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45,715,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4％

；反对票

245,7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

；弃权票

2,072,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105,332,55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54％

；反对票

42,693,47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41％

；弃权票

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间转、张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2-013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议案的情况。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在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小

区果蔬工业园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189,325,724

股，占公

司总股本

36210

万股的

52.29%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德明先生主持，经大会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736,235,853.24

元，负债总额为

1,736,012,794.62

元，净资产

978,

014,966.83

元，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162,890,019.79

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125,205,641.86

元。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五洲松德证审字【

2012

】

2-0208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1

年度合

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162,890,019.79

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5,205,641.86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7,

890,099.67

元，

2011

年度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

140,575,177.34

元。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按

2011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54,315,000.00

元，余额

86,260,177.34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与资产核销损失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实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与资产核销损失

105,309,710.80

元，将使公司

2011

年度合并报

表利润减少

105,309,710.80

元。其中：资产核销损失

3,428,112.63

元。

其中：

2011

年度，母公司实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与资产核销损失

173,176,338.59

元，将使母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减少

173,176,338.59

元。其中：资产核销损失

286,070.37

元。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六、 审议通过 《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10

日《上海证券报》

B68

版和《证券

时报》

D83

版，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九、 审议通过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201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该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二、 审议通过 《关于 〈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之专项说明〉 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截至

2011

年末，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续聘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聘请期间的

基本报酬为人民币

74

万元。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向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放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年度独立董事津贴

5.0

万元人民

币（含税），即每季度独立董事津贴

12,500

元人民币（含税）。

公司向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发放董事津贴

,

标准为：年度董事津贴

3.0

万元人民币（含

税），即每月董事津贴

2,500

元人民币（含税）。

公司向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发放监事津贴

,

标准为：年度监事津贴

2.4

万元人民币（含税），即每月监事津

贴

2,000

元人民币（含税）。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12

年度长短期贷款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自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公司经营目标

和经营计划，在此期间将向以下银行申请贷款额度：

（

1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巴州兵团支行申请不超过

3.5

亿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2

）向中国建设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

1.5

亿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3

）向中国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4

）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申请

6000

万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5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6

）向昆仑银行库尔勒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7

）向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8

）向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

9

）向民生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的综合信贷授信额度。

以上综合信贷授信额度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分别使用，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信用、担保、资产抵押等

贷款担保方式，担保方和抵押资产待公司实施贷款时确定。

同意票

189,325,72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朱明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对公司提供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2-016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下午

14

时；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十一层公司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开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

人， 代表公司股份

181,960,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的议案，经与会股东现场

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其中，赞成

181,9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罗本金先生、王一江先生、张建宇先生授权董事长张开元先生向大

会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热熔冰、 金玉珠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29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30

。

2.

地点：湖南省宁乡县通程温泉大酒店。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振先生。

6.

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4

人，代表股份数总数

12,092.01

万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7%

。

7.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会计师、

证券事务代表及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股东大会。

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

>

及

<

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00.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

；

0

万股反对；

92

万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

。该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2

年关联交易事项专项报告

>

议案》；

表决结果：

5,293.41

万股赞成，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子江、陈伯球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

，

798.6

万股，回避表决。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外部审计机构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章程修改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吸收合并

3

个子公司的计划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92.01

万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万股反对；

0

万股弃权。该

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代表全体三名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工作的述

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2

年

4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李乐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6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土

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并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的公告编号为：临

2012-020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漏列了

"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审批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

，现特此更正，更正后的《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

附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

00

，会期半天

（二）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

789

号

9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1

日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开会方式

（六）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2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嘉宾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3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5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7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杭州恒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30

）

（二）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股东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

号万鑫国际大厦

A

座

33

层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530598

联系传真：

024-23530500

联 系 人：龚睿

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